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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 2017-057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雅戈尔北城置业有限公司（乙方）、

与上海龙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关于宁波市江北区天水家园以北

地段庄桥河东侧 3#地块之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地块名称：江北区天水家园以北地段庄桥河东侧 3#地块（目标地块） 

本项目土地规划用途：住宅用地 

本项目土地使用年限：70 年 

本项目地块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四至范围：东至宁慈路，南至规划

云飞路，西至规划路，北至规划天沁路。 

本项目土地出让面积 77,791 平方米，容积率 2.0，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

155,582 平方米，其中配建保障房面积 1,400 平方米。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董事会临 2017-004《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

告》 

    2017 年 2 月 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雅戈尔北城置业有限公司与宁波市

国土局签署了《土地出让合同》，已实际取得项目地块。 

 

二、协议主体情况 

（一）上海龙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康业路 901 弄 98 号 4 层 X 区 42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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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康业路 901 弄 98 号 4 层 X 区 425 室 

法定代表人：洪群峰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市

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市

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工程，销售建材、五金交电、

金属制品、通讯设备、文化办公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海龙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宝龙置地发展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龙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489,418.19 万元，

资产净额为 49,568.35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7,147.29 万元，净利润

34,272.64 万元。 

 

（二）宁波雅戈尔北城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 134 号 

主要办公地址：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 134 号 

法定代表人：钱平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宁波雅戈尔北城置业有限公司为雅戈尔置业控股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宁波雅戈尔北城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88,268.89 万元，

资产净额为 48,202.11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0,853.65 万元，净利润

24,427.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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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主要条款 

（一）合作方式及投资比例 

甲乙双方同意仅针对目标地块设立本项目合作开发经营管理委员会（简称

“合作委员会”），对项目地块的开发建设进行独立运营、核算、结算。 

甲乙双方按 50%：50%的合作投资比例对目标地块进行合作开发建设。双方

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投资比例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乙方负责本项目的管理和运营，本项目应按照乙方的开发流程和操作标准进

行项目开发。甲方参与本项目的管理和本项目的开发建设。 

（二）合作方投资资金进入 

对于项目所需土地款、启动资金及经项目合作委员会确定的后续追加投入资

金，甲乙双方按照投资比例同时、对等投入。 

项目土地款由双方按比例投入。 

项目建设资金由双方按比例投入，如涉及一方垫资，则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按实际天数计息。 

（三）合作委员会 

本项目设合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四人组成，甲乙双方各两名。设会长一名，

由甲方指派担任；乙方委派二名副会长，甲方委派一名副会长。会长和副会长任

期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 

合作委员会会议必须由全体会长、副会长出席（或委托的授权代表出席）方

可构成法定的开会人数。合作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必须经本项目甲乙双方一致同

意方为有效。 

（四）项目经营管理 

本项目经营管理由合作团队负责，设负责人一名，由乙方委派。甲方负责营

销条线的管理及销售，并对乙方委派的负责人负责。 

本项目的管理费用由乙方按照总销售收入（含增值税）的 1.2%包干，超出

部分由乙方自行解决，多余部分由乙方提取；营销费用由合作团队据实向本项目

申报列支，依据本项目流程审批列支，但不超过总销售收入（含增值税）的 2.5%。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甲乙双方如需向非合作方转让其全部或部分项目投资，

应书面通知另一方，征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且在同等条件下另一方有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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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退出 

项目销售完成超过 95%，且项目已全部完成工程竣工备案、交付及办出商品

房初始登记后，在满足会计上结转收入的条件时，双方可协商终止合作。终止合

作方式为：本项目剩余资产双方共同协商解决，所涉及的税费由双方根据法律规

定各自承担。 

（六）违约责任 

如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是违反责任与保证而导致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全

额赔偿给守约方和本项目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在本项目内甲乙双

方权益损失或其他损失）。 

 

四、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海龙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宝龙置地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鉴于公司

与宝龙置地发展有限公司在住宅、商业等领域的各自优势及互补性，公司引入上

海龙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江北区天水家园以北地段庄桥河东侧 3#地块开发的

合作伙伴，有利于促进双方优势资源的共享与互补，加强行业交流，挖掘目标地

块的效益最大化，实现风险共担，互利双赢，打造优秀产品。 

该项目地块产生的营业收入全额计入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雅戈尔北城置业

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公司与合作方对江北区天水家园以北地段庄桥河东侧 3#地

块将按照投资比例 50%：50%分配利润或者承担损失。 

本次合作开发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协议的履行存在资金到位、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且受宏观调控政策、

市场环境、周期波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其项目运作及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与合作方已在《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违约方的责任；在

项目建设中，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和国家政策走向，通过合作委员会和

合作团队主导日常管理，审慎运作，积极防范和降低可能面对的风险，实现可期

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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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